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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一步一腳印  高樓本由平地
起

※ 我原籍是烈嶼西口村人，基本學歷只有

初中畢業，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沒有繼續唸高中。

畢業隔年適金門酒廠招募臨時工，當時因為天氣

關係延誤了船班，無法如期參加甄選，適酒廠收

發室缺少人手，就這樣因緣巧合之下就被分配到

辦公室擔任文書抄寫工作，由於長官的關愛，第

二年就把我升為職員，因緣際會，所以從民國 56

年後，就開始走入公務人員生涯。

※ 民國 59 年金門地檢署招考錄事，當時想

如果有機會在中央駐金司法機關任職，將來也許

比較有願景，就報名參加甄選，當時參加考試人

很多，競爭相當激烈，最後由我很僥倖錄取，而

進入司法機關服務至今。

自民國 59 年 10 月起開始擔任錄事以後，隨

著時間累積工作經驗，及長官提拔調升為通譯、

書記官、代理主任書記官及書記官長職務。此期

間參加高普檢定考試，金門地區現職公務員銓定

考試普通行政、法院書記官及薦任升等考試及

格。由於編制小、人員缺乏，幾乎在地檢署所有

的司法行政及一般行政工作我們都有參與執行及

孫
國
粹

行
政
薪
傳



鑠法薪傳  301  金馬奔騰

傳

承

推動。69 年 7 月 1 日審檢分隸之後，配合法院組

織法修正，主任書記官的職務改為書記官長，承

蒙蕭順水首席檢察官提攜，呈報法務部核派為書

記官長，因當時只具委任資格，蕭首席有意要以

機要人員任用我，藉以調整職等或待遇，但我想

還是按部就班，等有機會再參加考試升等，所以

我就一步一腳印、從基層做起，因此所有地檢署

的工作，包含配置檢察官紀錄、文書、總務或是

研考等等，磨練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在工作之

中學習成長，以補學歷之不足，所以要在工作領

域勝任就得靠自己持續進修，當時金門地區並沒

有好的進修環境，而且還要兼顧家庭及工作，只

能自我鞭策，自己強迫自己去學習，以期實務運

作與相關學識相結合，才能使工作順利進行。

貳、巧因書法成就人生
※ 寫書法是從小的一點興趣，但因失學而中

斷學習，後來因為工作，在公餘之暇才有機會繼

續塗塗寫寫，未曾拜師，只是自己摸索罷了。而

且書法也是我的謀生好工具，回憶二度覓職都與

書法有關，第一次是因為天氣影響，來不及參加

金門酒廠的臨時工甄選，卻是當時的廠長楊邁卿

考驗我的書寫能力，拿一份中央日報要我試寫，

而獲得工作機會。第二次是參加地檢署的錄事甄

試，當時前面 3 節考國文、三民主義、法律常識，

都指定要用毛筆書寫，很多人因而放棄了，第 4

節考刻鋼板，因為我在酒廠擔任文書時的歷練，

所以才能順利通過錄事甄試。一路走來從臨時工

開始，直到現在擔任簡任書記官長職務，已是心

滿意足，滿懷感恩、惜福，現在我參加金門地區

書法學會活動，乃是想藉機觀摩同好先進一些技

巧，於公餘之暇或將來退休之際，以此培養休閒

興趣。

參、回憶戰地政務期間金、馬
地區司法特色

※ 金門雖然有相當長的時間處於戰地政務

時期，很多人可能以為軍管時代司法會受軍方箝

制，但實際上司法並沒有受到軍事管制或者是戰

地政務的管轄，司法方面依然相當獨立，戰地政

務並沒有影響或是干涉司法，當時法院、檢察機

關、監所、福建省調查處等司法組織還算健全。

戰地政務時期況狀比較特殊的應該是馬祖。

金門地方法院於民國 58 年成立連江民事庭，而

刑事案件一直都是由連江縣政府設軍法室，由馬

祖防衛司令部派軍法官辦理，當時我們一直覺得

馬祖的刑事案件由軍法辦理，是我國司法的一個

缺陷，所以我們幾乎每年都向當時的司法行政部

反映，建議將馬祖的刑事案件回歸司法體制。後

來適逢民國 76 年臺灣解除戒嚴，記得那年廖正

豪部長是行政院第一組組長，而本署的首席檢察

官是趙昌平，趙首席本身也是國大代表，趙首席

與馬祖的國大代表陳仁官一方面從黨務系統、一

方面從國大代表的系統，再加上本署一起努力，

配合臺灣解除戒嚴的時機，籌備成立金門地檢署

連江檢察官辦公室。

※ 雖然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但金門

地院與地檢署因為是中央駐金機關，在當時的時

空背景之下，所有的公務機關仍然必須配合戰地

政務運作，而有一些不同於臺灣的具體措施，以

首長為例，差假自然向上級機關呈報，但當時遇

到假日或者重大節慶，還是要配合戰地政務實施

主官留守的制度，過年期間不能例外，所以主官

們會把眷屬接過來金門一起過年。金防部、政委

會的一些春節活動也會邀請首長及眷屬們一起參

加，其樂也融融。此外還有地區的動員月會或慶

典活動也必須參加。比較特殊的還有民防組訓，

在金門服務的員工都是自衛隊員，每個單位都配

發武器裝備，每年參加組訓及各種軍事演習，可

以說人人納入編組，個個參加戰鬥，而地區任何

重要活動，譬如像植樹、造林、登山、節日慶典

活動、縣運會等等，幾乎所有活動都不缺席，因

為如此我們與地方的機關的關係相當密切，並保

持良好的互動。

※ 戰地政務時期令人感受最深刻的就屬安

全，當時還有中共砲擊的威脅，在金門服務人員

當然有很多安全上的顧慮。其次交通的不便，因

為當時整個金門有這麼多的官兵，每天臺金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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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幾個人，所以當時要搭飛機有很嚴格的資格

限制。當時首長或檢察官經常需要搭飛機返臺開

會、公幹，為了達到機關運作順暢，必須長期與

各單位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，算是比較辛苦而艱

鉅的工作。再來就是通信困難，當時沒有長途電

話，最快速的通信就是到電信局打電報，如果緊

急事件要透過軍方以軍用總機轉接，真是困難重

重。當時許多司法官將調任金馬地區服務視為畏

途，所以為解決司法官調職金馬地區服務意願不

高，司法行政部研擬司法官訓練所名列前茅結業

者優先派任金馬地區法官、檢察官，自司法官訓

練班第九期起實施，記得第一次派金服務推事蔡

秀雄、黃武次，檢察官為常尚信，這樣的制度對

於外島真的是非常好，因為金門、馬祖司法機關

編制都不大，檢察官、法官也都僅有 1、 2 位，

欠缺資深的學長姐可資請益學習，所以很需要有

獨當一面能力的司法官，以提高辦案品質、無枉

無縱、造福民眾，現今有很多優秀的司法首長，

早年也都曾經在金門、馬祖服務過的法官、檢察

官們，都成為司法的精英，並有輝煌的成就，真

是與有榮焉，值得大家的祝福。

※ 民國 81 年終止戰地政務及 91 年開放金廈

小三通，是金門兩個重大的里程碑，我們身處檢

察機關，對於地區治安的變化感受特別敏感，大

家都想像，可能會發生無法預期的刑事案件，但

很慶幸的是，在檢警調以及相關機關共同努力之

下，金門地區治安並沒有因此明顯惡化，雖然查

獲詐騙集團因為地緣關係到這裡設置基地臺，造

成治安負面觀感之外，整體來說，槍枝和毒品及

影響地方治安重大案件並沒有嚴重氾濫。此外金

門民風淳樸，歷代承襲儒家禮教薰陶，一般金門

人給人的感受是文化水平及素養都還不錯，而且

經過 40 餘年的軍事管制及戰地政務的洗禮，大

家都很守本分，並沒有因環境的改變，而使治安

變成不好，這對於金門將來的前途有很重大的幫

助。

金馬地區安輔條例還地於民的規定原本是

政府的德政，但是一些不肖民眾偽造證明，藉機

鋌而走險，竊佔冒登，將土地移轉登記到自己名

下，為民眾所詬病，將政府還地於民的立法美意

扭曲，實在令人相當痛心。本署曾經在檢警調聯

席會議的時候與調查處共同研究，嚴格查處、繩

之於法，並促使地政機關從嚴審查，才真正遏止

虛偽登記土地的歪風。

※ 金門解除戰地政務之初有一段相當長的時

間，地區產生一些海邊小額貿易情形，剛開始大

家都是抱持撿便宜或是好奇的心態，甚至在金城

東門市場有專賣大陸貨品的「大陸街」，但是後

來大家也逐漸瞭解大陸貨物的品質並不佳，尤其

是吃的東西，還可能有黑心產品的疑慮而覺醒，

至小三通以後，大家可以親自進出廈門，直接在

當地購買品質比較好的貨物，而大陸農產品也可

依法申請進口，所以畸形的走私事件及黑心產品

也消彌於無形 。倒是現在常有大陸船隻越界過來

盜採海沙，變成一個抓不勝抓的頭痛問題，應該

是往後兩岸司法檢警海巡共同努力防堵取締的課

題。

※ 金門地方法院及本署辦公室曾二次被匪砲

擊中，在單打雙不打的時期，每當單日晚間七至

九時，共匪幾乎定時定量，發射「砲宣彈」（利

用砲宣彈爆炸後散播傳單），第一次擊中本署偵

查庭及物品庫的牆角，擊毀偵查庭靠背椅及物品

庫的一些耗品，當時適王首席檢察官丕儒因公赴

台，檢察官鍾耀光作緊急危機處理，妥速將損毀

部分修復；第二次是於推事朱楠、檢察官花滿堂

到職前一天晚上，擊中二樓院檢會議室右牆角，

屋頂及牆角被擊破一個大洞，毀損一樘窗戶，彈

頭落在庭院的花圃之中，毀損部分亦迅速修復，

兩次的中彈確實非常危險，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傷

亡，可謂不幸中之大幸。

肆、司法軼事  歷歷在目
※ 民國 72 年王和雄首席檢察官任內，當年

6 月 6 日發生空難，軍用 C119 運輸機於料羅灣外

海墜機，死傷相當慘重，依規定軍機肇事本來應

由軍方主驗，王首席基於軍民合作及便民利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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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指派檢察官陳東誥率員協助軍方相驗，迅速

完成任務，當時深受各界好評。

※ 李訓銘首席檢察官任內，因家母重病，後

送臺灣三軍總醫院治療，由於人生地不熟，李首

席檢察官特別請其當時任職民生報醫藥版組長的

女兒李淑娟多方協助照顧，家母住院期間，幾乎

每日上、下班前後晨昏都來醫院探視關懷，直讓

家母錯覺，恍以為是自己女兒，家母生前時常惦

記，實在是感激不盡。

※ 曾首席檢察官勇夫為提高同仁練習書法

興趣，於 73 年終會議指示成立「書法研習班」，

全體同仁熱烈響應，隨即添置錄放影機。購張炳

煌及李穀摩書法教學影帶。每周二、四下午下班

前一小時為練習書法時間，並延聘書法造詣深厚

之洪明燦老師為講座。同仁筆墨硯紙文房四寶齊

全，暇時無不握管揮毫，墨香處處，習字蔚然成

風，成效斐然。

※ 本署歷來推廣法律教育，擴大為民服務，

加強戰地法治建設不遺餘力，74 年度為民服務

工作年終考核，奉法務部評列第二名，並獲法務

部推薦參加行政院複審，在 113 個機關中評列甲

等獎，為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中首次獲得此項殊

榮，本署辛勤努力的成果獲肯定，精神受到鼓舞，

同仁均雀躍萬分，曾首席檢察官勇夫於 74 年 10

月 17 日，在行政院大禮堂接受俞院長國華親自

頒獎鼓勵，此項殊榮誠屬不易。

※ 民國 85 年 7 月 23 日王崇儀檢察長任內發

生大陸偷渡客孫鋼持假炸彈至金門縣政府挾持人

質，意圖擄人勒贖，要求 500 萬現金贖款，情況

十分緊急，王檢察長即時陳報上級，並親自到現

場坐鎮指揮，嗣經金門縣警察局局長張蒼波等制

服，繩之以法，事情方才圓滿落幕。

※ 民國 86 年 8 月 10 日林玲玉檢察長上任

前一天，馬祖發生飛機撞山空難事件，林檢察長

就職交接典禮完畢後，當天下午即從金門趕赴臺

灣，晚間到基隆搭乘加班船，漏夜趕往馬祖指揮

檢察官辦理相驗及偵查工作，劍及履及，深獲各

界一致肯定。

伍、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－興建
金門、連江司法新廈

※ 金門縣司法處原設於現在總兵署，43 年

成立地方法院後，租賃西門陳氏祠堂辦公，檢察

官則在東門牌坊附近賃屋辦公，現已拆除，監所

則設於總兵署前巷弄，奎閣附近之民房，可謂因

陋就簡。

※ 目前司法大廈舊廈的部分是民國 50 年 7

月委由兵工協建，52 年落成，因為當時藉由譚首

席檢察官在金門地方上的聲望，徵得民間提供土

地讓法院蓋辦公室，並未辦理土地轉移登記。後

來土地業主傅子貞老師每當歷任院長或檢察長調

職履新都會來拜訪，提到土地被占用的問題，一

直困擾著我們。原本現在新廈的土地從蕭順水首

席檢察官內任開始規劃，幾經挫折，直到趙昌平

首席檢察官任內結合蔡秀雄院長，院檢雙方才又

積極合作規劃。購置後段增建之土地也解決歷年

因佔用民地之陳痾問題，徵購土地過程的溝通協

調花費很大心力，後來還是以議價徵收的方式取

得土地。嗣後編列預算於林偕得檢察長任內發包

興建，至八十二年謝文定檢察長及黃水通院長任

內竣工驗收啟用，提供同仁更為寬敞舒適的辦公

環境。

※ 連江辦公室成立時，因為當時在馬港已

經先有連江庭，所以就向連江庭借用二樓的辦公

室，嗣經趙昌平首席檢察官與當時的馬防部司令

官丁之發協調，同意提供馬祖村辦公室的土地，

就是連江縣社教館現址，作為連江檢察官辦公室

建地。後來郭仁和院長提議在介壽村附近蓋聯合

司法大樓，所以就重新找到現在連江司法大樓的

位置，那裡原來是軍方的高砲部隊，一邊是復興

村。整個連江司法大樓的建設花費兩千多萬元經

費，委由軍方兵工協建，前後歷經三年多，經三

位司令官丁之發、葉競榮、顏忠誠等親自督建始

完工。

連江檢察官辦公室，自 76 年 10 月 10 日成

立至 92 年 12 月 31 日結束，移撥新成立連江地

方法院檢察署接管，前後 16 年間歷經趙昌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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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偕得、謝文定、陳聰明、江明蒼、王崇儀、林

玲玉、蔡清祥、林永義、朱朝亮及蔡瑞宗 11 任

檢察長，此期間能夠追隨歷任長官，自籌備、建

築辦公房舍至業務推動，乃至籌備成立連江地方

法院檢察署，而順利將辦公室人員、財產及業務

移撥，為個人人生難得際遇，也是在公務員生涯

中寶貴的工作經驗。

陸、審檢分隸後宿舍比例分配
與新建

※ 現在的司法大廈前面的舊廈及宿舍是民國

52 年興建，在民國 69 年 7 月 1 日審檢未分隸以前，

所有司法機關的財產都由院方管理，直到審檢分

隸之時，法務部函示院檢辦公房舍及宿舍按當時

的使用狀況分配。因為當時首席檢察官譚禹楣與

家眷在東門租房子住，沒有進住宿舍，而一般金

門籍的員工也不會去住宿舍，非金門籍的，只有

一位檢察官、一位主任書記官楊秉武及書記官黃

詠賡三人住在宿舍，每個人僅住一間小房間，如

果以當時使用現狀去分配，能分配到的有限，經

努力與院方協調，最後院方才同意將前段，即現

在宿舍分給檢方。後來逐年用年度的結餘經費慢

慢的加蓋二樓。之後首席檢察官王丕儒、檢察官

陸續進住，記得第一位入住的檢察官是鍾耀光。

直到趙昌平首席檢察官任內，奉法務部分配 181

萬元增建房舍經費預算，經克服許多困難，委請

工程專業人員規劃加建現有三樓宿舍，預算經費

為趙昌平首席檢察官任內爭取。實際執行發包竣

工則是林偕得首席任內的事，林偕得首席檢察官

指示在大門兩旁花圃各種植一排桂花樹保持時時

皆芬芳。為應實際需要，當時的防空洞也都還有

保留。因為檢察長的宿舍房間最靠近大門口，所

以常被揶揄，檢察長好像守衛、門神一樣。至 91

年度奉法務部核撥專款購置檢察官職務宿舍三

戶，提供檢察官較寬敞舒適的居住環境。

柒、物換星移  心存感恩
※ 個人自民國 59 年到本署工作以來，歷經

包括：譚禹楣、王丕儒、曹競輝、蕭順水、王和雄、

李訓銘、曾勇夫、趙昌平、林偕得、謝文定、陳

聰明、江明蒼、王崇儀、林玲玉、蔡清祥、林永

義、朱朝亮、蔡瑞宗、劉家芳、張文政、陳宏達、

張金塗等二十幾任的檢察長，歷任長官對我的提

攜照顧，我內心也一直都是時常抱持著感恩惜福

的念頭，過去我原本很羨慕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公

職生涯歷經了很多機關，因此可以到各機關去學

習歷練，但那位朋友卻寫信給我表示，他反而非

常羨慕我，因為調動機關職務只是他個人換一個

工作、重新開始做其他的事情，但是我不能轉調

其他機關，而對於新任首長的轉變只能面對，如

何自我學習，自我調適才是真正課題，他的這一

句話給我很大的啟示，使我受益無窮。歷任檢察

長來來去去，每位首長的專長性向、主觀意識、

喜好厭惡均不相同，每當迎來一位首長履新，就

要再從新適應一次，幾十年來，面對每位長官都

是一項學習歷練與挑戰，我真的很感謝，有這麼

駱紀堯檢察長與孫官長施茂林檢察長與孫官長

蕭順水檢察長與

孫官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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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
承

多長官給我這麼多機會去學習、調適。當年政府

在提倡「心靈改造」，起初我也不懂什麼心靈改

造，後來逐漸體會到存感恩之心，社會才能和諧，

也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，這是我們最容易貫徹

的，不管是對長官或同事都要時時心存感恩，因

為無論要完成任何工作，一定是長官睿智的領導

與同事間相互合作才能夠達成，金門地檢署就這

麼幾個人，不能再分你我他，司法行政工作是要

全部動員，所以很感激長官們都對我的信任與愛

護，一直給予我指導，同事之間的相處都非常融

洽愉快，才能在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下順利的推動

司法行政工作。

※ 歷任長官裡感受最深的是蕭順水首席檢

察官，當時院檢分隸是一項國家重大政策，過去

民眾的一般印象只知道有法院認為檢察官是配屬

在法院裡面，而不知道檢察署的部分，所以對民

眾來說司法機關就是法院，但是為了讓民眾對檢

察署的認知，蕭首席在他任內一直非常努力向外

界推展審檢分隸這項新政策，讓大家知道檢察機

關是一個獨立的司法機關。在戰地政務期間，與

外界的互動時，一直強調「檢方」，蕭首席很重

視法律服務，常對外表示如果有法律問題歡迎來

跟我們討論，以往我們與戰地政務委員會、金門

縣政府有很密切互動，因為新政策的推行，需要

公務人員先有認知後才能逐漸推展到民眾，所以

蕭首席在戰地政務時期因為縣政府常來請教許多

法律問題，當時縣政府希望以名正言順提供法律

意見，就責由行政室張奇才先生，與本署商量聘

請蕭首席擔任縣政府法律顧問，所以從蕭首席開

始，歷任檢察長都一直擔任縣政府的法律顧問。

為此本署還特地請示當時的法務部檢察司司長陳

涵是否可以應聘，陳涵司長回應當然可以，只要

不逾越個案，單純提供法律意見，當然沒有問題，

如法務部也都為行政院提供法律意見。

※ 另外一件印象深刻的事，就是趙昌平首

席檢察官給我們的一個觀念，要「適度行銷」，

司法機關作風向來比較保守，趙首席認為，從事

公務也要適當行銷，尤其法律常識教育要透過媒

體來宣導。其實從蕭首席以來，我們就一直在努

力與外界互動，尤其與媒體更保持相當良好的關

係，本署相關的活動宣導也經常登上金門日報，

法務部曾經編輯一本「怎樣保護自己的權利」、

「鄉鎮調解問題六十題」及「反賄選手冊」等，

都整冊在金門日報連載宣導，我們也曾經在金門

日報開闢過幾次法律宣導的專欄，都做的相當成

功。其次陳涵總長在擔任金門地院院長期間常常

提示我們，要認真寫法務通訊稿，在六、七十年

代通信不發達、資訊不流通，他說呈報法務部公

文不一定每件都是部長核閱，但是法務通訊上刊

登的所有活動訊息報導，部長都會看，而且我們

在偏遠地方，資訊傳遞比較慢，所以藉由法務通

訊傳達金門各種活動訊息，部長及各級長官才會

知道。後來有一次，當時保護司黃守高司長來金

門視察的時候，我陪同接待，他說認識我，我很

訝異，後來才知道黃司長在審核法務通訊稿件的

楊森土檢察長與孫官長曾勇夫檢察長與孫官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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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經常看見我的名字，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軼

事。

※ 福建更生保護會大樓建築案，在金門高分

檢遷回金門之前，福建更生保護會的相關業務都

是由地檢署兼辦，當時我負責更生保護會總幹事

業務，籌建更生保護大樓，原本更生保護會是一

間閩南式的傳統平房，後來王和雄擔任金門高分

檢檢察長期間，指示將原平房拆除，作整體規劃

設計，重新蓋一棟大樓。因為那時候更生保護會

經費來自法務部的補助款，我們新建大樓的經費

會排擠到臺灣更生保護會的預算，為此王和雄檢

察長親自與時任臺高檢陳涵檢察長溝通，陳檢察

長也同意。當年 6 月陳涵檢察長就榮升檢察總長，

之後由劉景義接任臺高檢檢察長，經王檢察長再

跟劉檢察長幾番協調後，最終同意分配經費 3 千

5 百萬元，而使福建更生保護會大樓工程順利發

包興建。

捌、公理正義與人權 －對未來
司法發展的期許

※ 在司法機關工作幾十年下來，早年覺得

司法是維護社會公理正義，但從現在整個大環境

來看，司法改革趨勢已經有所改變，現在司法是

朝向維護人權的方向發展。在民眾心裡依然期待

司法像包青天實現社會公理正義價值，有時候談

到司法人權，基本人權固然需要保障，好人、壞

人都有他的人權，但司法是用來維護社會正義、

公理仍然是普世價值觀。另外因為訴訟制度的改

變，造成冗長的訴訟程序，有時候遲來的正義是

不是正義的問題，仍為民眾所詬病，甚至被戲稱

說「等到子彈打到目標都已經涼了」。國家行使

司法權要面對的是人民，一般民眾對於司法的仍

然有很高的期待，所以公平正義的實現兼顧人權

保障的問題乃是目前整個司法改革需要去思索的

重點。

※ 如何排除民怨是國家政策的重要方向，

排除民怨問題錯綜複雜，司法機關也是政府的一

環，排除民怨是我們日後推動司法工作重要指

標，法官或檢察官在處理個案上自然應以其專業

發揮良知良能而有所作為，辦案力求勿枉勿縱，

但司法行政工作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區塊，首先最

重要的當然是法律宣導，讓民眾瞭解法律是什

麼，然後由知法、守法而崇法；第二個就是「擴

大為民服務」，以地檢署為例，不要讓民眾覺得

我們是衙門，一進到地檢署就心懷恐懼，民眾的

各項聲請或法律服務盡量一次搞定、減少民眾往

返奔波，更要用親和的態度，讓民眾感受司法機

關為民眾服務，現在進入資訊時代，提供 E 化

平台，便利民眾查詢，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，這

是我個人對我們司法機關的期許。另外我們也應

盡能力發掘一些問題，讓民眾感受地檢署是有所

作為來消彌民怨。社會觀感不好，就是民怨的根

源，像日前媒體報導臺灣發生車禍延遲相驗的新

聞，因為檢警的溝通上的問題，導致屍體在馬路

上曝曬，姑且不論誰對誰錯、誰是誰非，但同是

政府機關為政府造成民怨卻是事實，真的很令人

痛心。兩個月前我去臺北參加法務部關於法醫師

法修正的會議，對於提高法醫師素養有其正面意

義，但離島地區將面臨沒有法醫師的窘境，日後

如有需要即時相驗案件恐無法順利進行，而引發

民怨，建請法務部審慎考量。

※ 司法保護對國家、人民均是相當有意義，

像是犯罪被害保護，是由政府介入補償犯罪被害

人，讓被害人感受到政府的用心照顧。更生保護

會、榮譽觀護人協進會，持續關心、輔導更生人

早日回歸社會過正常生活，讓他們體會到政府的

關心與志工們的愛心。這些司法保護團體在金門

陸續成立，從草創初期逐步建立制度，加上大家

的熱忱參與，現已略具規模，並不斷的成長中。

「修復式司法」是法務部現在推行的新政策，犯

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、榮譽觀護人協進會、更生保

護會三個單位一直以來的努力，已經為這項新政

策奠定了良好基石。

( 受訪者現為金門地檢署書記官長 / 林峻嶢、
陳彥甫、張震寧整理 )


